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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基金
会计核算的优化建议

模式与承保公司的会计核算内容进行

“镜像互补”，不能充分反映不同模式

下大病保险赔付、管理费等信息，导致

基金来源、赔付、结余情况不明。

2. 理赔服务阶段。承保保险公司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5 号——保险

合同》的相关规定，按照权责发生制

核算大病保险合同（或项目）的理赔、

承保损益情况，同时按规定向银保监

会单独报送大病保险利润表与费用明

细表。在账务处理时，应先进行重大

保险风险测试，承担重大保险风险时

按照保险合同进行会计处理，反之则

按照受托管理合同进行会计处理。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采取

政府购买服务的主要有受托管理模

式、保险合同模式和混合模式（保险

合同模式和受托管理模式相结合）三

种，适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保险

合同模式与混合模式适用于保险合同

会计处理方式，具体步骤包括确认保

费收入、计提未决赔款准备金、核算

大病保险相关经营费用和进行风险调

节。受托管理模式适用于受托管理合

同会计处理方式 ：对于医保经办机构

按照受托管理合同划转给保险公司的

大病保险基金部分，保险公司按照基

金来源确认应收、应付款项，通过“代

理业务负债”科目进行会计处理，其

借方核算保险公司大病保险项目各项

支出，贷方核算从医保经办机构拨付

的受托管理资金 ；对于医保经办机构

按照合同约定向保险公司支付的管理

费，则通过“其他业务收入”科目核算。

 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基金通过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相结合方式，有力缓解了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等问题。采取政府购买服务

后，医保经办机构与承保保险公司作

为基金契约双方，也是基金业务全过

程的管理主体，两者会计核算分别对

应社保基金和承保保险公司两个会计

主体，分别执行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

度和保险合同准则。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基金的业务基本流程主要涉及参保

筹资、商保承办和支出赔付三个阶段。

一、大病保险购买服务模式下

会计处理存在的问题

（一）契约双方的会计处理缺乏

“镜像互补”

1. 参 保筹资阶段。经办机 构目前

执行的《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采用

收付实现制。鉴于大病保险基金只是

基本医疗保险的一项补充与延伸，没有

将其作为医保基金的独立险种，为体

现购买服务情况仅设置“城乡居民大病

保险支出”科目进行核算，但未设置独

立的收入类科目，也没有单独的报表，

仅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

表中反映。该阶段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基金会计核算及信息披露存在以下几

方面的局限 ：一是没有完整的基金收

支余核算 ；二是采用收付实现制核算

支出，承保保险公司尚未发生大病保

险赔付，但在医保经办机构账和报表

上已按合同约定金额全额列支 ；三是

会计处理单一，未将政 府购买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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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式下保险公司收入与大病保险项

目的赔付率无关，并未实际承担参保

人的保险风险。

综上分析，承保保险公司虽然区

分不同保险合同性质，对承保过程中

的收入费用确认、赔付等进行了明细

核算，但并未与医保经办机构对接，

且风险调节机制有待完善。

（二）契约双方间业务信息缺乏有

效衔接

一是不少地区的医保经办机构并

未将参保人的详细信息提供给承保保

险公司，给保险公司在理赔信息审核、

准备金计量和成本费用预算等方面造

成困难。二是保险公司向医保经办机

构反馈相关业务信息时，由于双方会

计核算基础不同，导致经办机构确认

支出与保险公司确认收入的时点以及

双方基金结余的金额存在差异。三是

双方关于大病保险相关信息报送与

披露都不甚完善，医保经办机构作为

服务购买方很难通过保险公司的会计

信息全面有效地对接大病保险业务信

息。由于目前各家保险公司对大病保

险项目的基金管理与账务处理水平不

同，财务人员对银保监会规定的大病

保险“独立核算”的理解以及执行程

度也各不相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业

务信息对接效果及基金的管理效率。

（三）影响大病保险参保人的权益

大病保险业务中医保经办机构

（服务购买方）与承保保险公司（服务

提供方）适用的会计制度不同，双方

信息无法有效对接且均未将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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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公开，存在信息不对称，基金

来源、使用和赔付相关信息不够透明。

此外，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一般是三年

及以上的长期政府购买项目，结余管

理的缺失会导致大病保险基金核算缺

乏连续性，进而影响参保人权益。

二、优化建议

（一）完善大病保险会计核算的前

提条件

一是明确大病保险制度定位，完

善大病保险财务制度。建议根据《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

革的意见》要求，进一步明确城乡居民

大病保险基金收支余管理相关规定，

使大病保险基金与基本医保分离，作

为独立的险种运行与管理。不仅要建

立并完善科学合理的大病保险筹资机

制，形成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来源，还要

完善大病保险基金的支出以及结余管

理，对大病保险会计处理设置相应的

明细核算内容，加强医保经办机构与

保险公司间大病保险业务信息的衔接。

二是制定风险调节机制并划分政

策性亏损范围，明确契约双方权责。

建议医保部门一方面与商业保险公司

建立科学合理的定价及风险调节机

制 ；另一方面与银保监会及保险公司

就“政策性盈亏”与“经营性盈亏”作

出清晰、标准的界定，明确其具体内

容，合理划分双方的责任权利边界，

激励保险公司在自身权责范围内加强

对大病保险项目的管理。

三是加强大病保险会计信息披

露，规范并提高资金使用透明度，接

受社会监督。鉴于《社会保险基金会

计制度》规定了收支表列报要披露大

病保险支出相关数据，原保监会印发

的《保险公司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财务

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五条也规定保

险公司应向社会公布大病保险实际运

行情况，因此建议医保部门与银保监

会加强沟通，进一步明确、细化城乡

居民大病保险相关信息的披露内容，

医保经办机构与保险公司也要积极履

行大病保险信息披露义务，建立有效

的大病保险社会监督体系。

（二）契约双方的会计处理要“镜

像互补”，贯通大病保险全程 

一是医保经办机构要健全能独立

反映大病保险资金运行与收支余情

况的会计处理内容。首先，应增设大

病保险收入类科目，根据财务制度规

定的大病保险资金来源，会计制度中

按不同筹资渠道明确大病保险基金收

入明细核算，例如“基本医保基金划

转”“财政补助收入”“捐赠及福利类

收入”等。其次，应细化大病保险支出

类科目，如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公司

划转基金时，通过“大病保险支出——

待确认”进行核算 ；期末与保险公司

确认赔付金额时，通过“大病保险支

出——赔付支出”核算支付给被保险

人的各项保险赔付款，有利于医保经

办机构反映和监督参保人受益与保

险公司收益情况 ；增设“大病保险支

出——其他支出”明细科目，用于核

算按照合约规定支付的实际金额与大

病保险赔付的医疗费用的差额，以评

价医保经办机构基金使用效率，同时

也有助于保险公司建立动态调整机

制。通过设置以上明细科目，可以形

成与保险公司大病会计处理信息对称

的“镜像互补”效应，实现对大病保险

基金购买服务全过程的监督和管理。

此外，建议在医保经办机构划转大病

保险基金时先记“预付账款”，定期与

保险公司核对，待结算时再确认为支

出，同时增设“大病保险基金结余”科

目单独反映大病保险基金结余情况。

二是承保保险公司应推行专账管

理，完善信息报送。首先，要明确大病

保险“独立核算”的标准及要求，对大

病保险基金建立专门账户单独核算，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签订合同时，

应经医保经办机构核定参保人数，从

医保基金专户中划拨相应的款项至承

保保险公司大病保险资金账户，医保

经办机构对该账户要实行“月度检查、

季度复核”的监管机制，确保资金进出

安全。其次，要建立大病保险资金划账

审批手续，细化相关审批手续的流程

及规定，确保资金报批环环相扣，互

相制约、互相监督。最后，保险公司要

配合医保经办机构大病保险会计处理

与业务信息汇总工作，建立口径统一、

完整有序的会计信息及业务信息报送

流程。此外，还要积极配合医保经办机

构整理有关数据资料，完善定价制度

和方法，加强保险公司业务管理能力，

提高大病保险基金的保障能力。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

学院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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